学生档案代理须知

一、学生毕业后，一定要到政府人事部门办理报到手续，因为政府人事部门、行政事业单位、企业等都是以档案作为认定学历、身份的重要依据。报到处设在桂林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地点:桂林市人才交流中心 三楼)。毕业生凭报到证、毕业证、户口迁移证在二年有效期限内办理报到手续非常重要，如果超过二年，你将自行放弃作为国家统招生的身份及待遇，派遣证将作废。如不办理报到手续，档案、户口不落实，将给自己在办理各种证明、证件、报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时带来不少的麻烦。

二、学生将档案放在学校仅仅只是存放档案，无法办理任何相关人事手续。档案挂靠在桂林市人才交流中心，即使你暂无工作单位，同样可享有按时转正、交纳社会保险、晋升档案工资、职称评定报审、报考国家公务员、申报各种国家颁发的资格证、开具以档案材料为基础的各种证明材料等服务。见习期满一年后，经考核合格，不需评审，只需本人填写大中专毕业生见习期考核鉴定表和专业技术定职表，可直接认定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

三、桂林市人才交流中心还专门成立了为档案代管人员服务的流动人员党支部，可为其办理党员转正，转接等事宜。

四、档案交由桂林市人才交流中心代管，便于流动。如今毕业生就业多样、流动性大，档案、户口转来转去费工又费时。如果在我中心办理了档案代管手续，当你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后，二年内可直接到工作单位报到，也可以在人才交流中心办理好转正定级手续后作为干部调动或作为专业技术人才交流到新的工作地点，由学生本人或委托他人持《人事行政管理手册》副本到市人才交流中心三楼人事代理部办理均可。

五、桂林市人才交流中心将到各院校现场为自愿将档案交由桂林市人才交流中心代管的外地生源毕业生服务，办理报到、落户、档案及党组织关系接转手续，全由我们代为办理。节省了同学们回家后再办理报到手续的时间和旅费开支，让你轻松踏上求职创业之路。

六、桂林市十二县、外地生源的应届毕业生愿意将档案交桂林市人才交流中心代管的，在人事代理费上享有一定的优惠。本人的户口可转入桂林市长住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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